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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关于深圳市盐田区东海大道路盐田港后方九号小区天利明
园101-104、107、109-111号房产的公告（第一次） 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4月27日10时至2017年4月28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法
院主页网址 sf.taobao.com/0755/04），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
深圳市盐田区东海大道路盐田港后方九号小区天利明园 101-
104、107、109- 111；权 属 证 明 编 号 7000070932、7000070937、
7000070936、7000070935、7000070931、7000070938、7000070934、
7000070933；拍卖物建筑面积：276.69平方米（具体以相关主管部
门最后核定为准）；用途：商业；拍卖物性质商品房拍卖物建筑面
积、性质、用途、是否欠地价及土地使用费，以相关主管部门最后
核定为准。拍卖物建筑面积如实际面积与登记面积不符，其风险
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起拍价 5257110元，保证金 52万元，增价幅
度：50000元及其倍数。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
年3月28日至2017年4月26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有意者
请与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755-83785213、
83204057。三、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
前，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将自动延迟5分钟。四、拍卖方
式：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保留价等于起拍价，至少一人报
名且出价不低于起拍价，方可成交。五、特别提醒：标的物以实物
现状为准，法院不承担标的物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
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
六、竞买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另外，根据国家及深圳市
目前的房屋限购政策，自然人竞买时应当符合现行国家及深圳市
有关房地产调控政策规定的条件；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自行向相关
主管部门核实条件。竞买人应当自行了解有关房地产调控政策及
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拍卖成交后，法院在向相关房地产主管
部门送达过户文书时会注明，过户应当以买受人符合房产限购政
策为前提。如买受人不符合限购政策导致不能过户的风险，由买
受人自行承担。如参与竞买人未开设淘宝账户，可委托代理人（具
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进行，但须在竞买开始前向深圳
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办理委托手续；竞买成功后，竞买人（法定代表
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须与委托代理人一同到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办理交接手续。如委托手续不全，竞买活动认定为委托代

理人的个人行为。七、拍卖成交后，法院仅出具确认拍卖裁定书和
协助执行通知书，并送达给相关主管部门办理解封和产权过户手
续。拍卖物是否可以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到相关主
管部门查询并处理买受人应自过户法律文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
到相关主管部门迳行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法院不负责清场交付。
八、拍卖成交时，成交价不包含转让时双方的一切税、费、应补地
价、土地使用费；过户时所产生的转让双方的一切税、费（包括但
不限于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印花税、契税等）、
应补地价、土地使用费均由买受人承担。上述一切税、费、应补地
价、土地使用费的具体金额由竞买人自行向相关主管部门咨询。
拍卖标的所涉及的水、电、煤气、管理费等相关未了受法律保护的
债务均由买受人承担。九、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请于2017年
4月25日前与本院联系。十、与本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可
参加竞拍，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十一、
本标的物优先购买权人相关说明：深圳市聚合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十二、拍卖竞价前将通过网拍系统将在竞买人支付宝账户内
冻结相应资金作为应缴的保证金，拍卖结束后未能竞得者冻结的
保证金自动解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本标的物竞得者原冻结的
保证金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户。十三、拍卖余款请在2017年5月5
日前一次性缴入法院指定账户（户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开
户银行：民生银行深圳福民支行，账号：1821014210000466）。拍卖
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法院将依法处理。
悔拍后重新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十四、司法拍卖因标
的物本身价值，其起拍价、保证金、竞拍成交价格相对较高的。竞
买人参与竞拍，支付保证金及余款可能会碰到当天限额无法支付
的情况，请竞买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网上充值银行。各大银行充
值和支付的限额情况可上网查询，网址：https://www.taobao.
com/market/paimai/sf- helpcenter.php?path=sf- hc- right- con⁃
tent5#q1。十五、依照法释[2016]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竞买人成功竞得网拍标的物
后，淘宝网拍平台将生成相应《司法拍卖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
确认书中载明实际买受人姓名、网拍竞买号信息。竞买人在拍卖
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本院发布的拍卖须知。举报监督电话：
0755-83076099、83076028本规则其他未尽事宜，请向拍卖人咨
询。法院咨询电话：0755-83076099、83076028，淘宝技术咨询电
话：400-822-2870。 [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柏传保、胡世军、杨东胜：本院受理王光绪申请执行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于 2016年 3月 15日以（2016）皖
1125执236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柏传保个人独资的滁
州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不动产（位于定远县长
征路与包公路交叉路口 16号楼自南向北数第 106#、107#两间
门面房）的产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皖 1125执
23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房
产。你们应当于本公告期满后10日内到本院办理评估机构选定、
评估报告送达及拍卖、变卖等执行程序相关事宜，逾期不办理。视
为放弃相关权利。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损失，均由你们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安徽]定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至德神力机械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杨海山、王丽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查封了被执行人杨海
山、王丽芳名下拥有的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灵山镇仙云小区琼山
籍国用(2000)字第 08-0556号土地使用权及该土地使用权范围
内地上附属物(房屋)。凡对上述查封的财产有异议者，须于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持相关证据材料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
院将依法处理。 [海南]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杜建设、马聪聪：本院受理开封市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河
南省飞博昂商贸有限公司、胡煦铭、你们借款合同一案，申请执行人开
封市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2民
终165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211执193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10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

孙闯然：本院受理刘廷玉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404执 42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5日内履行（2015）郏民
初字第01822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

刘进胜、孟祥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吉龙申请执行被执
行人刘进胜、孟祥媛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执行人员将所涉及的
位于涧西区珠江路铜城小区 4幢 2-401号（洛市房权证 2002字
第x189130号）房产价值移送我院技术科，依法进行司法评估。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选择司法
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们或委托代理人于公告期满后第5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到本院420室随机摇号选择司法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权
利，不影响选择程序的进行。 [河南]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

卢秀银：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林市
支行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5）海商初字第 23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黑 1083 执 14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
令、廉政监督卡、执行决定书（纳入失信被执行人）。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黑龙江]海林市人民法院

赵臣海：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林市支行
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黑
1083民初40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黑
1083执19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廉政监督卡、执
行决定书（纳入失信被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黑龙江]海林市人民法院

海和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储良成申请执行南京海和
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海和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依法作出对南京海和精密设备有限公司受让的位于南京市浦口
区沿山西大道20号的土地（面积59551.1平方米）及地上开发建
设的在建工程（3 幢房产和地下室）予以拍卖的《执行裁定书》
【（2016）苏执 22号之一】及《拍卖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对海
和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文鼎限制出境的《执行决定
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
月即视为送达。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蒲玉伟：本院在执行李毓明与被执行人沈阳君玛防护服装
有限公司、蒲玉伟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中，向被执行人送达了

执行通知书，并依法查封了登记在被执行人蒲玉伟名下车牌号为：
辽A4386N的车辆，为防止法院查封财产被转移或藏匿，故本院限
定被执行人蒲玉伟于收到本通知后7日内将车牌号为：辽A4386N
的车辆交至本院扣押，逾期未履行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非、卜小西：本院依法受理申请执行人战庆治与被执行人吴非、

卜小西民间借贷（2015）沈中执字第211号执行一案，本院依据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2014）沈中民一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于2015年3月
24日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依法对被执行
人吴非、卜小西按份共有的房产及登记在张飙名下的土地进行评估拍
卖。本院依法对查封标的物进行三次拍卖均流拍，公告变卖一次买受人
董绍石、贾雲婷以人民币6329379.00元应买成功。本院于2017年3月
13日作出（2015）沈中执字第211号裁定书裁定将上述变卖房产及土地
司法强制转移给买受人董绍石、贾雲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沈
中执字第211号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胡明：本院在执行陈荣昌与你运输合同纠纷案中，决定对你名

下所有的灯塔市工商局住宅楼房照号为 010381073号房屋进行委
托评估，故通知你于2017年7月4日上午9时到辽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技术处参加选定评估机构，拒不到场的，视为放弃权利。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灯塔市人民法院

杨军：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陈志刚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一案，因你未履行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辽
0111执字第2410号执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责令你在公告期满 3 日内履行本院[2016]辽 0111 民初
508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辽宁联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罗桂林与
你买卖台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选本院[2017]辽0111执237
号执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在
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2015]苏民二初宇第313号民事判决书所定的
义务，逾期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并定于本公告生效后的第2个星期的周
三上午10时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辽宁联合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银杏路28-42号2门、3门房产进
行评估摇号，请准时到场。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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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
关的申诉权，规范国家赔偿监督程序，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有关
法律规定，结合国家赔偿工作实际，制定
本规定。

第一条 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本规定
予以处理：

（一）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
认为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确有错误，向上
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的；

（二）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违反国家
赔偿法规定，经本院院长决定或者上级人
民法院指令重新审理，以及上级人民法院
决定直接审理的；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
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
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发
现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向同级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提出重新审查意见的。

行政赔偿案件的审判监督依照行政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条 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
机关对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认为确有错
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提出申诉。申诉审查期间，不停止生效决
定的执行。

第三条 赔偿委员会决定生效后，赔
偿请求人死亡或者其主体资格终止的，其
权利义务承继者可以依法提出申诉。

赔偿请求人死亡，依法享有继承权的
同一顺序继承人有数人时，其中一人或者
部分人申诉的，申诉效力及于全体；但是
申请撤回申诉或者放弃赔偿请求的，效力
不及于未明确表示撤回申诉或者放弃赔
偿请求的其他继承人。

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
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机关可以依法提出
申诉。

第四条 赔偿请求人、法定代理人可
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代理人代为申诉。
申诉代理人的范围包括：

（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赔偿请求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

人员；
（三）赔偿请求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

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赔偿义务机关可以委托本机关工作

人员、法律顾问、律师一至二人代为申诉。
第五条 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

机关申诉，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诉状。申诉状应当写明申诉

人和被申诉人的基本信息，申诉的法定事
由，以及具体的请求、事实和理由；书写申
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诉，由人民
法院记入笔录。

（二）身份证明及授权文书。赔偿请
求人申诉的，自然人应当提交身份证明，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提交营业执照、组
织机构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身份证明；赔偿义务机关申诉的，应
当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
证明；委托他人申诉的，应当提交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三）法律文书。即赔偿义务机关、复
议机关及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书等法
律文书。

（四）其他相关材料。以有新的证据
证明原决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为由提
出申诉的，应当同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申诉材料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
院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诉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及补正期限。补正期限一般为十
五日，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申诉人对必要
材料拒绝补正或者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补
正的，不予审查。收到申诉材料的时间自
人民法院收到补正后的材料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 申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
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诉材料之日起七日内
予以立案：

（一）申诉人具备本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受理申诉的人民法院是作出生

效决定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
（三）提交的材料符合本规定第五条

的要求。
申诉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人民法院不

予受理并应当及时告知申诉人。
第七条 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

机关申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
不予受理：

（一）赔偿委员会驳回申诉后，申诉人
再次提出申诉的；

（二）赔偿请求人对作为赔偿义务机
关的人民法院作出的决定不服，未在法定
期限内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在赔偿义务机关的决
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直接向人民法院赔偿
委员会提出申诉的；

（三）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对最
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服

提出申诉的；
（四）赔偿请求人对行使侦查、检察职

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主管机关、监狱管理
机关作出的决定，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其上
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者申请复议后复议
机关逾期未作出决定或者复议机关已作
出复议决定，但赔偿请求人未在法定期限
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
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在赔偿义务
机关、复议机关的相关决定生效后直接向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诉的。

第八条 赔偿委员会对于立案受理
的申诉案件，应当着重围绕申诉人的申诉
事由进行审查。必要时，应当对原决定认
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
查。

第九条 赔偿委员会审查申诉案件
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根据需要可以听取
申诉人和被申诉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十条 赔偿委员会审查申诉案件，
一般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处理，至迟不得
超过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
本院院长批准。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决定重新审理：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决定
的；

（二）原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
据证明的；

（三）原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
伪造的；

（四）原决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五）原决定遗漏赔偿请求，且确实违

反国家赔偿法规定的；
（六）据以作出原决定的法律文书被

撤销或者变更的；
（七）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有贪污

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八）原审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可能

影响公正审理的。
第十二条 申诉人在申诉阶段提供

新的证据，应当说明逾期提供的理由。
申诉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

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处理结果错误
的，应当认定为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规
定的情形。

第十三条 赔偿委员会经审查，对申
诉人的申诉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申诉人主张的重新审理事由成
立，且符合国家赔偿法和本规定的申诉条
件的，决定重新审理。重新审理包括上级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直接审理或者指令
原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

（二）申诉人主张的重新审理事由不
成立，或者不符合国家赔偿法和本规定的
申诉条件的，书面驳回申诉。

（三）原决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赔偿
申请错误的，撤销原决定，指令原审人民
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审理。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院长发现本院
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违反国家赔偿法规
定，认为需要重新审理的，应当提交审判
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
委员会生效决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
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发现违反国
家赔偿法规定的，有权决定直接审理或者
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

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上级人民
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
决定，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重
新审查意见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应当决定直接审理，并将决定书送达提出
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十六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案
件，适用国家赔偿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
赔偿委员会审理程序的规定；本规定依据

国家赔偿法和相关法律对重新审理程
序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规定。

原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
理案件，应当另行指定审判人员。

第十七条 决定重新审理的案件，
可以根据案件情形中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十八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
案件，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必要时可
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情况、收集证
据，听取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
求人、赔偿义务机关的陈述和申辩。有
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情形，
或者赔偿委员会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
组织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
人、赔偿义务机关公开质证。

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的案件，
赔偿委员会组织质证时应当通知提出
意见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

第十九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
案件，应当对原决定认定的事实、证据
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理。

第二十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
的案件，应当在两个月内依法作出决
定。

第二十一条 案件经重新审理后，
应当根据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的，应当维持原决定；

（二）原决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
有瑕疵，但决定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决
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三）原决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
误，导致决定结果错误的，应当撤销、变
更、重新作出决定；

（四）原决定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
对不符合案件受理条件的赔偿申请进
行实体处理的，应当撤销原决定，驳回
赔偿申请；

（五）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
求人、赔偿义务机关经协商达成协议
的，赔偿委员会依法审查并确认后，应
当撤销原决定，根据协议作出新决定。

第二十二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
理后作出的决定，应当及时送达申诉
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
务机关和提出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三条 在申诉审查或者重
新审理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赔偿
委员会应当决定中止审查或者审理：

（一）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原赔偿

请求人、原赔偿义务机关死亡或者终
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继者的；

（二）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
求人丧失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
人的；

（三）宣告无罪的案件，人民法院决
定再审或者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
程序提出抗诉的；

（四）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
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因不可抗拒的事
由，在法定审限内不能参加案件处理
的；

（五）其他应当中止的情形。
中止的原因消除后，赔偿委员会应

当及时恢复审查或者审理，并通知申诉
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
务机关和提出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四条 在申诉审查期间，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赔偿委员会应当决定
终结审查：

（一）申诉人死亡或者终止，无权利
义务承继者或者权利义务承继者声明
放弃申诉的；

（二）据以申请赔偿的撤销案件决
定、不起诉决定或者无罪判决被撤销的；

（三）其他应当终结的情形。
在重新审理期间，有上述情形或者

人民检察院撤回意见的，赔偿委员会应
当决定终结审理。

第二十五条 申诉人在申诉审查
或者重新审理期间申请撤回申诉的，赔
偿委员会应当依法审查并作出是否准
许的决定。

赔偿委员会准许撤回申诉后，申诉
人又重复申诉的，不予受理，但有本规
定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六项、第
七项规定情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
情形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赔偿请求人在重新
审理期间申请撤回赔偿申请的，赔偿委
员会应当依法审查并作出是否准许的
决定。准许撤回赔偿申请的，应当一并
撤销原决定。

赔偿委员会准许撤回赔偿申请的
决定送达后，赔偿请求人又重复申请国
家赔偿的，不予受理。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7年5
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
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
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赔偿法
的立法宗旨和修法精神，切实保障赔偿
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申诉权，依法
规范赔偿监督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今天
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
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负责人为
此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规定》的制定背景是什么？
答：1994年国家赔偿法没有对赔偿

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进行监督的程序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制定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
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二十三
条规定：“赔偿委员会决定生效后，赔偿
委员会如发现原认定的事实或者适用
法律错误，必须改变原决定的，经本院
院长决定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指令，赔偿
委员会应当重新审理，依法作出决定。”
即规定了法院系统内部对赔偿决定的
监督程序。虽然 1994 年国家赔偿法和
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申诉问题，但司法
实践中一直认可赔偿请求人的申诉权。

2010 年国家赔偿法增加了对赔偿
委员会决定进行监督的程序规定，即第

三十条规定：“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
机关对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认为确
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
委员会提出申诉。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
偿决定生效后，如发现赔偿决定违反本
法规定的，经本院院长决定或者上级人
民法院指令，赔偿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
内重新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上一级人
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也可以直接审查并作
出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
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上级人民检
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
决定，发现违反本法规定的，应当向同级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意见，同级人
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内重新
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按照第三十条的
规定，对赔偿委员会决定有三种法定的
监督渠道：一是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

机关申诉，二是法院内部监督，三是检察
院监督。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对于保障国家
赔偿决定的正确性、保护赔偿请求人的
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限于法律
规定的原则性，很多具体问题未能细化
和明确，司法实践中存在几个突出的问
题：一是各地、各级法院之间对于申诉立
案的条件、启动重新审理的标准、案件审
查和处理的方式等认识和做法不一致；
二是国家赔偿案件的申诉率高于其他诉
讼案件，且赔偿决定作出后时隔多年申
诉、反复申诉甚至缠访闹访现象非常严
重，案件难以真正终结，既给申诉人造成
诉累，又使司法资源不能高效利用；三是
当前申诉人对于赔偿申诉案件的办理普
遍提出了较高要求，规则缺失很容易给
公众造成司法不公的误解。为了解决上

述问题，我们制定了《规定》。
问：《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规定》共二十七条，主要内容包

括：一、明确了赔偿监督程序的适用范
围，即本规定仅适用于对刑事赔偿和非
刑事司法赔偿案件的监督，行政赔偿案
件的监督依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执
行。赔偿监督有三种形式，包括赔偿请
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申诉、人民法院
内部监督、人民检察院监督；二、规定了
申诉受理和审查程序，明确了申诉的主
体是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或者其
承继者，制定了申诉立案的条件及审查
申诉案件的原则、方式、期限、处理意见；
三、明确了人民法院决定重新审理的情
形，强调人民法院对生效赔偿决定内部
监督是国家赔偿监督的重要途径；四、确
定了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的处理方

式，凸显人民检察院对生效赔偿决定
的法律监督职能；五、规定了重新审理
程序，细化了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赔偿
案件的原则、方式、期限、处理意见，确
立了重新审理赔偿案件一般遵循赔偿
委员会审理程序的规则；六、规定了几
种程序事项的处理，对申诉审查、重新
审理期间出现的应当中止、终结的情
形进行了列举，明确了撤回申诉、撤回
赔偿申请的除特殊情形外不允许重复
申诉、申请。

问：制定《规定》遵循的指导原则
是什么？

答：在《规定》起草过程中，我们主
要坚持以下几项指导原则：一是严格遵
循立法精神，立足于司法解释的功能定
位。《规定》严格按照国家赔偿法等法律
法规的精神进行起草，确保司法解释的

内容符合立法宗旨和目的。二是充分
保障申诉权。国家赔偿法修改前，赔偿
申诉一般理解为是一种宪法性的民主
权利。这次制定司法解释，将申诉权利
的行使落到实处，畅通申诉渠道，保障
权利行使，促使申诉问题遵循法定渠道
解决。三是规范赔偿监督程序，提高程
序的正当性、可操作性。司法解释力求
对监督程序各个节点的问题均明确加
以规定，一方面对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
务机关加以引导，一方面加强对司法行
为的规范和约束。四是平衡依法纠错
与维护赔偿决定既判力之间的关系。
司法解释将原赔偿决定实体上和程序
上的严重错误进行列举规定，符合条件
的就应决定重新审理，使监督程序发挥
依法纠错的功能。同时，为了维护生效
赔偿决定的稳定性、权威性，司法解释
对申诉的次数等进行了规定，将监督程
序限定为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五是
注意吸收各方面意见。注意听取国家
赔偿审判一线法官的意见，注意吸收相
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充分沟
通、讨论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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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7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1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7〕9号

严格遵循立法精神 充分保障申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7年2月
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1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7年 5
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4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